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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老年人想要搬离养老院，也要如此“大费周章”？金
女士告诉记者，若老年人擅自离院后发生了人身损害或走失
的情况，养老院需要承担相应责任。所以为了规避风险，在老
年人离院时，养老院同样会要求联系人签字。

“事出有因，但并不代表合法合规。养老院设置这样的门槛，
并非完全出于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自主意愿与人身自由的目
的，更多的是出于免责考量。”郭琳认为，老年人决定离开养老院
时，子女或者养老院不能用服务合同的规定限制其人身自由。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 15条规定：“对生活不能自理的老
年人，赡养人应当承担照料责任；不能亲自照料的，可以按照
老年人的意愿委托他人或者养老机构等照料。”

“老年人有权选择适合自己的赡养方式。”郭琳认为，即使
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也有权利选择是否去养老院。

如果签字这一关无法回避，倘若子女等家属与老年人在
“进”“出”养老院问题上无法形成一致意见，除了对簿公堂，老
人有没有其他温和的备选方案？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
教授杜江涌表示，可以考虑适用“意定监护”。根据民法典和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
可以通过意定监护的方式，在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自己关系密
切、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的个人、组织中，以书面形式协商确定
自己的监护人。协商确定的监护人在该老年人丧失或者部分
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履行监护职责。这样，老年人就可通过
意定监护人，实现自己入住或搬离养老院的意愿。

“但意定监护也存在一定风险。”郭琳分析指出，如果老年
人选择同龄朋友作为意定监护人，朋友将来可能因意外或者
年事已高丧失监护能力。而且，当老年人自己希望解除意定
监护时，一旦其丧失行为能力，法院可能不予支持。

“所以，老年人在选择意定监护人时，要充分考量相关人
的人品性格、知识水平、民事行为能力等，并签订规范的书面
协议，可以邀请第三人见证、进行公证、寻求专业人士指导
等。”邓晓夏补充道，若发生意定监护人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
怠于履行监护职责的情况，可能需要法院根据有关个人或者
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
并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人。

“养老机构在规避经营风险的同时不能忽视权益保障。”
杜江涌建议，养老院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把入住的老年人
区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及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充
分尊重老年人意愿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其自主生活能力、子女
赡养条件以及发生紧急情况的后续责任承担问题，判定是否
接纳其入住或者允许其搬离养老院，不能单纯用“签字关”剥
夺老人的自主选择权。

为更好化解老龄化社会养老矛盾，邓晓夏认为，父母子女
间最重要的还是互相体谅，妥善沟通，彼此包容，必要时可向
民政部门、居委会、村委会等寻求帮助。“要让老年人不仅有所
养，更要养得舒心、安心。”

（据《检察日报》张雪莹 吴越）

如何让老人“进”“出”养老院都舒心
专家建议，应充分尊重老人意愿，按最有利于老人原则综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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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签字，是否真的能将老年人“拦”在院外、
“困”在院内？“首先需要确认老年人是否为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人。”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邓晓
夏指出，根据民法典规定，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监护人是
指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
人身、财产和其他一切合法权益负有监护职责的
人。所以，能够完全辨认自己的行为、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不需要监护人，有权自行与
养老院签订或解除合同，不需要他人签字同意。

大成律师事务所顾问、律师郭琳持同样观
点。“养老院如擅自增加合同解除的前置条件，限
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解除合同，实
则构成违约。因此，老年人可以提起民事诉讼，主
张解除合同并退还合同款项。”郭琳强调。

但生活中，养老机构要面临的情况可能更为
复杂。山东某康养养老机构负责人金女士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实中，签订养老服务合同前，
养老机构必须考虑到老年人可能会出现突发疾病
等意外情况。“如果老人意识不清、丧失行为能力，
我们又联系不到可以负责的人，后期送医治疗谁
来管？在没有联系人签字、确定付款义务人的情
况下，我们不会和老年人签合同。”

对此，郭琳认为，养老院作出这样的要求，是
考虑到老年人即便入院时仍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但确实存在随时变为限制或者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的可能性。“养老院要求由本人以外的其他合
适主体作为联系人，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只是按
照社会观念，这一主体往往为老年人的子女或其
他近亲属。”郭琳说。

民法典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
序担任监护人：（一）配偶；（二）父母、子女；（三）其
他近亲属；（四）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
组织，但是须经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
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一般情况下，无民
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其
监护人一般为子女。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养
老机构接收这样的老年人时，常常要求子女签字
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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